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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45/2021_2022__E4_B8_AD_

E5_8D_8E_E4_BA_BA_E6_c27_645011.htm id="idhfed"> 中华人

民共和国海关审定进出口货物完税价格办法（海关总署令

第95号）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令第95号 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海关审定进出口货物完税价格办法》已于2001年12月25日

经署办公会议讨论通过，现对外发布，自2002年1月1日起施

行。1992年9月1日起实施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审定进出

口货物完税价格办法》和1999年10月1日起实施的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海关审定加工贸易进口货物完税价格办法》同时废止

。署 长：牟新生二○○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

海关审定进出口货物完税价格办法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

正确审定进出口货物的完税价格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

关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》及其他有关法

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 第二条 海关应当遵循客

观、公平、统一的估价原则，依据本办法审定进出口货物的

完税价格。第二章 进口货物的完税价格 第三条 进口货物的完

税价格，由海关以该货物的成交价格为基础审查确定，并应

当包括货物运抵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输入地点起卸前的运输

及其相关费用、保险费。 进口货物的成交价格是指买方为购

买该货物，并按照本办法第四条、第五条的规定调整后的实

付或应付价格。 进口货物的成交价格应当符合下列要求： （

一）买方对进口货物的处置或使用不受限制，但国内法律、

行政法规规定的限制、对货物转售地域的限制、对货物价格

无实质影响的限制除外. （二）货物的价格不得受到使该货物



成交价格无法确定的条件或因素的影响； （三）卖方不得直

接或间接获得因买方转售、处置或使用进口货物而产生的任

何收益，除非能够按照本办法第四条的规定作出调整； （四

）买卖双方之间没有特殊关系。如果有特殊关系，应当符合

本办法第六条的规定。 第四条 在确定进口货物的完税价格时

，下列费用或价值应当计入： （一）由买方负担的以下费用

： 1.除购货佣金以外的佣金和经纪费； 2.与该货物视为一体

的容器费用； 3.包装材料和包装劳务费用。 （二）可以按照

适当比例分摊的，由买方直接或间接免费提供或以低于成本

价方式销售给卖方或有关方的下列货物或服务的价值： 1.该

货物包含的材料、部件、零件和类似货物； 2.在生产该货物

过程中使用的工具、模具和类似货物； 3.在生产该货物过程

中消耗的材料； 4.在境外进行的为生产该货物所需的工程设

计、技术研发、工艺及制图等。 （三）与该货物有关并作为

卖方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销售该货物的一项条件，应当由买方

直接或间接支付的特许权使用费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

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